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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巩衔组发〔2022〕73 号

子洲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下达 2022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整
合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便民服务中心）：

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现将 2022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整合资金项目计划予以下达。现将做好衔接资金使用管理

和项目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严格按照《子洲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

（子政发〔2021〕25 号）、《子洲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子政发〔2021〕22 号）、《子洲县财政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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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子政发〔2021〕

31 号）、《子洲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子巩衔办发〔2022〕37 号）文件要求，

做好衔接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工作，不得

随意变更项目计划，改变衔接资金使用用途，充分发挥衔接

资金项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

作用。

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计划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做好项目实施工作，根据要求和工程进度及时兑付项目资金。

鼓励项目实施单位对投资规模小、技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

单、务工技能要求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推广应用以工

代赈方式，组织脱贫户、易返贫致贫户、低收入劳动力等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三、强化项目资金公告公示

严格按照《公告公示制度》要求，做好镇、村衔接项目

资金安排情况公告，做好项目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公告公

示。进一步完善公告公示内容、监督方式和时限要求，提高

公告公示效果。要充分发挥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

引导群众参与项目决策、实施、管理和监督全过程，广泛接

收社会监督。

四、强化扶贫资产管理

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

施意见》（子政发〔2021〕30 号），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

金、谁负主责”和“权责对等”的原则，对竣工验收后 3 个

月内及时进行资产确权登记，并落实所有者的主体责任、县

镇村和受益者的管理责任和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同时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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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建成项目移交给相关镇村，制定管护标准和规范，确权

到村的纳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落实管护责任，加

强资产运营管护，并及时通过媒体、网站、政务公开栏等分

级公开后续管护情况，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做到阳光运行。

五、规范项目资金档案整理

严格履行部门（乡镇）报账程序，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并建立衔接项目和资金管理台账。加强项目资金档案整理，

规范整理项目绩效、公告公示、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确权

移交等过程性档案资料，确保项目实施过程扎实，资金安全、

规范、高效运行。

六、做好系统信息录入工作

各相关单位要及时在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中做

好资金的指标分解、绩效录入、兑付、预警信息问题整改等

工作；要及时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内完成项目维护、

项目立项、项目实施、项目报账、勾选受益对象等系统操作

录入。县巩衔办根据工作需要对各单位项目进度和资金拨付

进度、录入系统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适时进行通报，确保衔

接资金安全、高效、规范运行。

附件：子洲县 2022 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

乡村振兴项目计划表

子洲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2022 年 10 月 24 日

抄送：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子洲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0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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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洲

县
2
0
2
2
年

度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
和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计
划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建
设

单
位

镇
村

合
计

财
政

涉
农

整
合

资
金

其
他

8
5
5
.
1
1
1
8
8
1

8
5
5
.
1
1
1
8
8
1

1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瓜
园
则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王
阳
洼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瓜
园
则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王
阳

洼
村

井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3
m
,
涵

管
长
5
0
m
，

总
投

资
7
5
.
7
5
万

元
，

已
下

达
4
8
万

元
。

2
7
.
7
5

2
7
.
7
5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3
1
.
8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8
6
5
元

。

县
水

利
局

2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苗
家
坪
镇
蔡
家
沟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苗
家
坪
镇

蔡
家

沟
村

王
岔

大
坝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m
溢

洪
道

长
2
0
m

宽
2
2
m
,
高
3
.
5
m
，
总

投
资
6
4
.
2
8
万

元
，

已
下

达
3
1
万

元
。

3
3
.
2
8

3
3
.
2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2
5
.
7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7
2
5
元

。

县
水

利
局

3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马
家
沟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马
家

沟
村

榆
树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2
m
放

水
工

程
高

7
.
5
m
,
涵

管
长
2
4
m
，

总
投

资
5
1
.
4
9
万

元
，
已

下
达
3
2
万

元
。

1
9
.
4
9

1
9
.
4
9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4
6
.
6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6
4
7
元

。

县
水

利
局

4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西
庄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西
庄

村
坟

蒿
峁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3
2
.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8
m
,
涵

管
长
6
9
m
，

总
投

资
5
3
.
4
8
万

元
，
已

下
达
3
1
万

元
。

2
2
.
4
8

2
2
.
4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3
0
.
6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8
8
3
元

。

县
水

利
局

5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林
兴
庄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林
兴

庄
村

背
湾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1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0
.
7
m
,
涵

管
长
5
0
m
，

总
投

资
5
1
.
9
8
万

元
，
已

下
达
3
2
万

元
。

1
9
.
9
8

1
9
.
9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3
0
.
3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6
8
元
。

县
水

利
局

6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杜
沟
岔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杜
沟

岔
村

反
修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3
m
放

水
工

程
高
6
m
,

涵
管

长
5
5
m
，

总
投

资
4
7
.
4
7
万

元
，
已

下
达

3
5
.
1
万

元
。

1
2
.
3
7

1
2
.
3
7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7
1
.
1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7
9
元

。

县
水

利
局

7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香
炉
沟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香
炉

沟
村

高
新

庄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8
m
溢

洪
道

长
8
3
m

宽
2
.
5
m
,
高
2
m
，
总

投
资
4
9
.
1
9
万

元
，

已
下

达
4
3
万

元
。

6
.
1
9

6
.
1
9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7
7
.
2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6
6
0
元

。

县
水

利
局

8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永

红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双
湖
峪
街
道
办

永
红

村
后

汪
崖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m
，

总
投

资
3
.
3
5

万
元
，

已
下

达
3
万

元
。

0
.
3
5

0
.
3
5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3
5
.
2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3
5
9
元

。

县
水

利
局

9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杏
咀
沟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杏
咀

沟
村

大
沟

口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9
.
5
m
溢

洪
道

长
5
6
.
2
m
宽

4
m
,
高

2
.
6
m
，
总

投
资
5
3
.
1
万

元
，
已

下
达
4
1
万

元
。

1
2
.
1

1
2
.
1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4
5
.
3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9
7
元

。

县
水

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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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洲

县
2
0
2
2
年

度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
和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计
划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建
设

单
位

镇
村

合
计

财
政

涉
农

整
合

资
金

其
他

1
0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四
合
坪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水
地
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四
合

坪
村

长
咀

梁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7
.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6
.
5
m
,
涵

管
长
2
8
m
，
总

投
资
4
0
.
2
6
万

元
，

已
下

达
2
7
万

元
。

1
3
.
2
6

1
3
.
2
6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5
9
.
1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6
0
2
元

。

县
水

利
局

1
1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驼
耳
巷
乡
郭
家
畔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驼
耳
巷
乡

郭
家

畔
村

寨
则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2
.
9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7
.
6
m
,
涵

管
长
9
0
m
，
总

投
资
8
8
.
1
3
万

元
，

已
下

达
5
5
万

元
。

3
3
.
1
3

3
3
.
1
3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6
7
.
1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8
3
8
元

。

县
水

利
局

1
2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驼
耳
巷
乡
乔
岔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驼
耳
巷
乡

乔
岔

村
冯

黑
塔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3
.
1
m
放

水
工

程
高

9
.
8
m
,
涵

管
长
4
6
m
，
总

投
资
7
3
.
7
5
万

元
，

已
下

达
4
5
万

元
。

2
8
.
7
5

2
8
.
7
5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7
2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9
6
9
元

。

县
水

利
局

1
3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驼
耳
巷
乡
阳
渠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驼
耳
巷
乡

阳
渠

村
苦

水
沟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3
6
.
6
m
放

水
工

程
高

9
.
8
m
,
涵

管
长
7
0
m
，
总

投
资
9
3
.
2
6
万

元
，

已
下

达
6
8
万

元
。

2
5
.
2
6

2
5
.
2
6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2
0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7
5
0
元

。

县
水

利
局

1
4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大
沟
石

畔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大
沟
石

畔
村

寨
山

阳
路

沟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3
1
m
溢

洪
道

长
1
1
4
m
宽
3
m
,
高
2
.
5
m
，
总

投
资
7
0
.
6
7
万

元
，

已
下

达
6
3
万

元
。

7
.
6
7

7
.
6
7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8
4
.
1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9
3
2
元

。

县
水

利
局

1
5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周
家
硷
镇
中
湾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周
家
硷
镇

中
湾

村
常

山
梁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3
0
.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8
.
7
m
,
涵

管
长
5
0
m
，
总

投
资
5
6
.
5
1
万

元
，

已
下

达
4
1
万

元
。

1
5
.
5
1

1
5
.
5
1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3
0
.
6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7
8
4
元

。

县
水

利
局

1
6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周
家
硷
镇
后
湾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周
家
硷
镇

后
湾

村
黑

山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8
.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8
.
7
m
,
涵

管
长
4
0
m
，
总

投
资
6
3
.
1
万

元
，
已

下
达
3
9
万

元
。

2
4
.
1

2
4
.
1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4
9
.
9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7
7
9
元

。

县
水

利
局

1
7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周
家
硷
镇
后
湾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周
家
硷
镇

后
湾

村
牛

棚
山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m
溢

洪
道

长
5
7
.
3
m

宽
8
.
1
m
,
高
2
.
5
m
，

总
投

资
3
7
.
3
8
万

元
，

已
下

达
1
5
万

元
。

2
2
.
3
8

2
2
.
3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3
5
.
5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7
8
2
元

。

县
水

利
局

1
8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周
家
硷
镇
前
湾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周
家
硷
镇

前
湾

村
撕

破
牛

沟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3
1
.
5
m
溢

洪
道

长
1
1
1
.
7
m
宽

3
m
,
高

2
m
，
总

投
资
5
4
.
0
8
万

元
，

已
下

达
4
0
万

元
。

1
4
.
0
8

1
4
.
0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8
1
.
0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6
2
8
元
。

县
水

利
局

1
9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砖
庙
镇
美
谷
界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砖
庙
镇

美
谷

界
村

人
家

坪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5
m
,
涵

管
长
4
8
m
，

总
投

资
6
2
.
8
2
万

元
，

已
下

达
4
3
万

元
。

1
9
.
8
2

1
9
.
8
2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7
1
.
2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0
7
元

。

县
水

利
局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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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洲

县
2
0
2
2
年

度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
和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计
划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建
设

单
位

镇
村

合
计

财
政

涉
农

整
合

资
金

其
他

2
0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砖
庙
镇
美
谷
界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砖
庙
镇

美
谷

界
村

寺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9
m
放

水
工

程
高
9
m
,

涵
管

长
4
8
m
，

总
投

资
6
2
.
3
3
万

元
，
已

下
达
4
1

万
元
。

2
1
.
3
3

2
1
.
3
3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3
6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8
1
6
元

。

县
水

利
局

2
1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砖
庙
镇
东
梁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砖
庙
镇

东
梁

村
韩

圪
台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6
m
放

水
工

程
高

2
1
m
,
涵

管
长
5
0
m
，

总
投

资
9
8
.
3
6
万

元
，

已
下

达
6
5
万

元
。

3
3
.
3
6

3
3
.
3
6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6
0
.
9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7
2
元

。

县
水

利
局

2
2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砖
庙
镇
曹
硷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砖
庙
镇

曹
硷

村
录

教
山
1
#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7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5
.
7
m
,
涵

管
长
5
4
m
，
总

投
资
1
0
1
.
7
8
万

元
，
已

下
达
6
7
万

元
。

3
4
.
7
8

3
4
.
7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2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8
7
7
元

。

县
水

利
局

2
3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砖
庙
镇
董
家
焉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砖
庙
镇

董
家

焉
村

东
山

梁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8
.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1
.
8
m
,
涵

管
长
5
0
m
，
总

投
资
5
9
.
6
8
万

元
，

已
下

达
3
9
万

元
。

2
0
.
6
8

2
0
.
6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8
2
.
9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2
9
元

。

县
水

利
局

2
4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砖
庙
镇
曹
家
沟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砖
庙
镇

曹
家

沟
村

大
沟

岔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5
m
溢

洪
道

长
1
1
1
m
宽

2
.
5
m
,
高
4
.
3
m
，
总

投
资
9
2
.
6
7
万

元
，

已
下

达
7
5
万

元
。

1
7
.
6
7

1
7
.
6
7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9
5
.
5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9
9
1
元

。

县
水

利
局

2
5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驼
耳
巷
乡
庙
河
峁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驼
耳
巷
乡

庙
河

峁
村

榆
树

塔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2
m
，

总
投

资
3
7
.
2
万

元
，

已
下

达
3
0
万

元
。

7
.
2

7
.
2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2
2
3
.
0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7
8
4
元
。

县
水

利
局

2
6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三
川
口
镇
楼
坪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三
川
口
镇

楼
坪

村
新

庄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6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4
.
3
m
,
涵

管
长
6
0
m
，

总
投

资
1
2
1
.
3
4
万

元
，

已
下

达
8
9
万

元
。

3
2
.
3
4

3
2
.
3
4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9
9
.
4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8
9
8
元

。

县
水

利
局

2
7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大
坪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槐
树
岔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大
坪

村
郭

台
沟

大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7
m
溢

洪
道

长
6
9
m

宽
4
.
4
m
,
高
2
.
7
m
，

总
投

资
3
3
.
6
4
万

元
，

已
下

达
2
3
万

元
。

1
0
.
6
4

1
0
.
6
4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3
4
.
8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9
6
4
元
。

县
水

利
局

2
8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高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延
家
河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高
家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延
家

河
村

梨
树

台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1
7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4
.
3
m
,
涵

管
长
6
0
m
，

总
投

资
6
1
.
5
8
万

元
，
已

下
达
4
0
万

元
。

2
1
.
5
8

2
1
.
5
8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5
5
.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9
4
9
元

。

县
水

利
局

2
9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高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吴
家
沟
村
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高
家
坪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吴
家

沟
村

吴
家

沟
中

型
坝

加
固

后
坝

高
2
5
m
放

水
工

程
高

1
9
.
8
m
,
涵

管
长
8
4
m
，

总
投

资
9
1
.
3
5
万

元
，
已

下
达
8
1
万

元
。

1
0
.
3
5

1
0
.
3
5

1
.
公

益
性

资
产

产
权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由

村
委

会
负

责
管

护
；

2
.
预

计
增

加
/
保

护
坝

地
1
3
7
.
2
5
亩

，
保

障
农

户
及

脱
贫

户
发

展
种

植
产

业
，

预
计

户
均

可
增

收
5
1
1
元
。

县
水

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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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洲

县
2
0
2
2
年

度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
和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计
划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投
入

资
金

（
万

元
）

绩
效

目
标

建
设

单
位

镇
村

合
计

财
政

涉
农

整
合

资
金

其
他

3
0

2
0
2
1
年
水
利
局
小
理
河
电
市
镇
段

防
洪
工
程

电
市
镇

吴
园
村

、
赵

峁
村

干
支

流
新

修
堤

防
总

长
1
6
6
0
.
6
9
m
。
总

投
资

2
0
9
8
万

元
，

已
下

达
1
2
2
9
万

元
。

1
8
8
.
4
9
1
8
8
1

1
8
8
.
4
9
1
8
8
1

1
.
产

权
属

于
归

国
有

资
产
，

由
水

利
局

负
责

管
护

；
2
.
保

护
坝

地
约
1
6
1
亩

。
县

水
利

局

3
1

2
0
2
1
年
大
理
河
马
蹄
沟
产
业
园
防

洪
工
程

马
蹄
沟
镇

新
建

左
岸

堤
防
1
.
4
k
m
，
新

建
下

河
踏

步
2
处
，

穿
堤

涵
洞
1
处

，
新

建
排

水
箱

涵
1
处
，

穿
堤

排
水

涵
管
5
处
。

项
目

审
定

价
2
4
3
4
.
2
4
万

元
，
已

下
达

资
金
2
3
3
5
.
5
万

元
。

9
8
.
7
4

9
8
.
7
4

1
.
产

权
属

于
归

国
有

资
产
，

由
水

利
局

负
责

管
护

；
2
.
促

进
马

蹄
沟

产
业

园
安

全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县

水
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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